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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娃，一条路，物业义务护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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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16日讯 深
夜，数辆摩托车在一条尚未通车的
道路上聚集，其中一辆撞上路面水
泥墩，骑手倒地受伤。伤者几天后
报警，把该路段的建设、管理等多
家单位起诉到法院索赔十余万元。

4月16日，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
法院通报了该案，法院驳回受伤骑手的全部诉讼请求。

男子骑车进入未通车路段，撞上水泥墩受伤

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 多辆摩托车出现在衡阳
市珠晖区一处尚未通车的封闭路段， 该路段设置了大
型隔离水泥墩。

龙某是当晚的骑行者之一， 他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
时，不慎与路面设置的大型隔离水泥墩发生碰撞，导致自
身受伤、车辆受损。事发后，龙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经鉴定，龙某构成两处十级伤残。事后，龙某以路
段建设、管理单位未履行安全管理义务为由，将多家相
关单位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车辆损失等各
项费用共计十余万元。

法院：受伤骑手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路段处于未通车封闭状态，
路面设置的水泥墩是管理人设置的物理隔离设施，目
的是阻止社会车辆随意进入， 属于合法合规的安全管
控措施。同时，事发当晚该路段照明充足，水泥墩体积
庞大、位置固定，在正常视线范围内清晰可见。被告设
置水泥墩的行为具有正当性， 已尽到合理限度的提示
义务，其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责任。

骑手龙某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明知路段未对外开
放，仍强行闯入封闭管控区域，且未履行基本的路况观
察与安全避让义务。此外，事发时多辆摩托车聚集该路
段，疑似开展非交通性高风险骑行活动；而龙某在事发
后一周才报警， 导致现场无法勘验、 关键事实无法核
实，需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法院认为，龙某自身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
的直接、主要原因，被告的管理行为与原告受伤之间不
具备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依法判决驳回原告龙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湘都市报4月16日讯 张甲
（化名） 为通过某卫生部门考试，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自称在考试中
心工作多年的吴迪（化名），得到
“包过”承诺后，张甲向吴迪微信转
账3万元。然而张甲不仅没通过考

试，退款也一拖再拖，于是张甲将吴迪起诉至法院。
4月16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判决该“包过”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
而无效，支持张甲的退款诉求，但关于利息的诉求未
获支持。

2024年11月23日， 张甲欲参加某卫生部门考
试，通过朋友结识了吴迪。吴迪承诺，缴费3万元即
可获得“核心复习资料”，并保证能顺利通过考试，若
未通过则全额退款。当日，张甲通过微信扫码向吴迪
转账3万元。

2024年12月25日，考试成绩公布，张甲未能通
过。次日，吴迪在微信上向张甲表示了歉意，“是我没
办好，您给我一个卡号，3天之内给您转过去。”张甲
随即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可此后多次催促，吴迪
始终未予退款。

张甲把吴迪起诉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诉

求法院判令吴迪退还服务费3万元及相应利息。吴迪
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甲试图通过吴迪采取非正
常途径通过考试，该行为破坏了考试竞争的公平性，
扰乱了社会秩序，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依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关于款项返还问题，法院指出，民法典第一百
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
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合同或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的， 应当互相返还财产并由有过错一
方向无过错方赔偿损失。本案中，吴迪应当依法返还
其收取张甲3万元款项， 但张甲与吴迪均有过错，张
甲关于支付利息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吴迪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视为其
放弃应诉、举证、质证的权利，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最终，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吴迪
向原告张甲支付3万元， 并驳回张甲的其他诉讼请
求。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体恤家长难处，物业义务护学十年

旭辉香樟公馆小区里双职工家庭占了大多数，
家长清晨赶早高峰上班，傍晚常常加班晚归，低年
级孩子上下学接送成了许多家庭绕不开的难题：放
心不下孩子独自过马路，又实在抽不出时间天天接
送。 曹炎辉和同事们主动提出义务护学的想法，为
忙碌的家长分忧，为上学的孩子护航。

小小善意，坚持十年并非易事。无论晴雨寒暑，
上下学时间护学队伍总会准时出现。十年里，护学
时间跟着学校作息随时调整，周一学校有升旗仪式
就提前出发，周五放学晚就延后等候，始终与孩子
们同频。

“入职以来，只要在岗，都是我带队护学，陪着孩
子们往返家和校之间。”曹炎辉表示，时光流逝，当年
怯生生的小不点渐渐长大， 一批批孩子从一年级被
护送到小学毕业。即便不再需要护送，孩子们在路上
遇见他，依然会笑着打招呼，一声清脆的“叔叔好”，
成了十年陪伴最温暖的回响， 也让他心里满是踏实
与欣慰。

家长们的信任，比任何荣誉都珍贵

记者跟随护学队伍发现，从小区到学校的路程
并不长，但需途经车流密集的路口，每次护送，都承
载着沉甸甸的安全责任。“最多的一个学期，护学队
伍有20个孩子，这个学期是15人。”带队过马路时，
曹炎辉先将孩子们拦在安全区域，自己站在路中疏
导车辆，确认安全再带领孩子们有序通过。

下雨天孩子不慎弄丢雨伞，曹炎辉和同事总会
把伞让给孩子，自己淋着雨返回岗位是常事；小朋
友意外摔倒受伤，他们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并联系家
长，全程陪护……细碎又平常的瞬间，串联起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家长表示，义务护学服
务刚推出时确实心存顾虑， 会悄悄跟在队伍后观
察。看到曹炎辉和其他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事事上
心，家长们渐渐放下顾虑。在曹炎辉看来，这份信
任，比任何荣誉都更珍贵。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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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进入未通车道路受伤
起诉多家单位索赔被驳回
法院：骑手自身存重大过错

设置水泥墩是为安全划出边界

法官介绍，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公共场所管理
人、道路管理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度的“兜
底责任”，而是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义务。判断管理人是否
尽到责任，核心在于其是否履行了与管理场景、风险程
度相匹配的警示、防护、管理等义务，是否达到一般理性
管理人的标准。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骑行行列，国产机车品
牌张雪机车“新手禁售”的举措引发社会热议。该举措与本
案管理人设置水泥墩的法理逻辑高度一致：二者均针对高
风险场景、高风险行为，采取了显性、合理的风险防控措
施，明确划出了“禁止进入、禁止参与”的安全边界。风险防
控措施在前，更需要参与者自觉遵守规则，若执意突破安
全边界，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理应由自身承担。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骑行爱好者：热爱从不等于放
纵，骑行自由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出行路上，务必时刻
绷紧安全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各类安全禁令，主动
规避风险、规范自身行为。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谭紫璇

交3万元“考试包过”未果，退款诉求获法院支持

曹炎辉护送孩子们上学。

扫码看视频

4月16日清晨，细雨带着凉意，长沙
市雨花区旭辉香樟公馆小区里，背着书包
的孩子陆续从楼栋里走出，三三两两聚在
一起。 物业秩序主管曹炎辉像往常一样，
早早等候在约定地点， 细心清点人数、轻
声叮嘱孩子们路上不要追逐打闹，领着一
队小小的身影，沿着熟悉的路线，走向不
远处的枫树山海悦小学。

这样平凡又日常的义务护送，在这条
上学路上已经持续了十年。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高煜棋

通讯员 胡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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